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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关于重要控制人登记册的新规定 

 

1.1简介 

1.1.1《公司条例》(第 622章)已予修订
1
，订明在香港成立为法团的公司须识别对其 

有重大控制权的人(“重要控制人”)，并须备存重要控制人登记册，供执法人 

员在提出要求后查阅。《公司条例》第 12部已加入新订的第 2A分部，该分部会 

由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起生效。 

1.1.2公司注册处处长(“处长”)根据《公司条例》第 24条，发出《备存重要控制人 

登记册指引》(“《指引》”)，就新规定的运作提供指引。《指引》旨在对法例 

规定加以补充和说明，应与法例规定一并阅读。《指引》并非法律意见。如有疑 

问，公司应在其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徵询法律意见。 

1.2何类公司须备存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1.2.1备存重要控制人登记册的规定，适用于所有根据《公司条例》或《旧有公司条 

例》组成及注册的公司，即本地注册成立的公司，当中包括： 

⚫ 股份有限公司 

⚫ 担保有限公司 

⚫ 无限公司 

1.2.2凡有股份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均获豁免遵守上述规定。 

1.3须于何处备存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1.3.1公司如须备存重要控制人登记册，须在该公司的注册办事处或香港某地方备存 

登记册。重要控制人登记册可以印本形式或电子形式备存。 

 

 

 

 

                           

1
阅 2018 年 1 月 24 日获立法会通过的《2017 年公司(修订)条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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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规定概览 

根据新规定，公司须： 

⚫ 在其注册办事处或某订明地方备存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 采取合理步骤，识别公司的重要控制人，包括向该人发出通知和取得该人的所需

详情 

⚫ 把重要控制人的所需详情记入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 确保重要控制人登记册载有最新的所需详情 

⚫ 提供重要控制人登记册，以供执法人员及姓名或名称被记入登记册的重要控制人

查阅和取得副本。 

1.5公司须采取的行动 

 

 

 

 

 

 

 

 

 

 

 

第 2章 

备存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2.1备存登记册 

2.1.1公司须以中文或英文备存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2.2登记册的内容 

登记册须载有： 

⚫ 公司每名重要控制人的所需详情 

备存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第 2 及 7 章） 

让执法人员查阅登记册 

（第 8 章） 

更新登记册资料 

（第 6 章） 

识别重要控制人 

（第 3、4、10、11 章） 

把详情记入登记册 

（第 5 章） 

向重要控制人及 

其他人士发出通知 

（第 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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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每名重要控制人的须登记更改的详情 

⚫ 指定代表的姓名或名称及联络资料 

⚫ 根据《公司条例》新订附表 5C须注明的所有额外事项。以没有重要控制人的公司

为例，该公司须在重要控制人登记册内注明，“本公司知道，或有合理因由相

信，本公司没有重要控制人”。(请同时参阅第 5.5段) 

有关重要控制人登记册的示例，请参阅附件 A。 

2.3重要控制人 

2.3.1公司的重要控制人包括该公司的须登记法律实体和须登记人士。 

2.4须登记法律实体 

2.4.1某法律实体如为某公司的成员，并对该公司有重大控制权，该实体即属该公司 

的须登记法律实体。 

2.5必须登记人士 

2.5.1须登记人士是指对公司有重大控制权的自然人或指明实体。 

2.5.2 在下列情况下，对公司有重大控制权（如本指引第 3章所解释）的自然人或指 

明实体，并不属该公司的须登记人士： 

⚫ 该人或实体透过该公司的须登记法律实体持有或拥有该公司的股份或权

利，而该须登记法律实体有股份在香港交易所上市；或 

⚫ 该人或实体透过连锁法律实体持有或拥有该公司的股份或权利，而在该连

锁中的最后一个法律实体，是该公司的须登记法律实体，且该须登记法律

实体有股份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请参阅附件 B图 5的说明。 

2.6指明实体 

2.6.1下列团体被视为指明实体： 

⚫ 单一法团 

⚫ 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或国家或地区的某部分的政府 

⚫ 成员包括两个或以上的国家或地区（或其政府）的国际组织 

⚫ 国家或地区的地方当局或地方政府。 

2.7指定代表 

2.7.1公司须指定最少一名人士为该公司的代表，以提供与该公司的重要控制人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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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有关的协助予执法人员
2
。 

2.7.2 公司的指定代表须由以下任何一类人士担任： 

⚫ 该公司的成员、董事或僱员，而且必须是居于香港的自然人 

⚫ 《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下(第 615章)称“《打击洗钱条

例》”）所界定的会计专业人士、法律专业人士或信托或公司服务持牌人 

2.7.3 根据《打击洗钱条例》，会计专业人士指： 

⚫ 《专业会计师条例》(第 50章)第 2(1)条所界定的会计师或执业会计师； 

⚫ 《专业会计师条例》第 2(1)条所界定的执业法团；或 

⚫ 根据《专业会计师条例》第 IV部注册的执业会计师事务所。 

2.7.4 根据《打击洗钱条例》，法律专业人士指： 

⚫ 《法律执业者条例》（第 159章）第 2(1)条所界定的律师；或 

⚫ 《法律执业者条例》第 2(1)条所界定的外地律师； 

2.7.5 根据《打击洗钱条例》，信托或公司服务持牌人指根据《打击洗钱条例》获发牌 

在香港经营信托或公司服务业务的人。 

2.8额外事项 

2.8.1 公司有责任就其须登记人士或须登记法律实体进行调查和取得资料，以及保持 

资料更新。 

2.8.2 公司如正采取合理步骤识别其重要控制人，必须把此事记入重要控制人登记 

册。有关须在重要控制人登记册注明的额外事项的示例，请参阅附件 C。 

2.9登记册不得留空 

2.9.1 即使公司没有须登记人士或须登记法律实体，仍须备存重要控制人登记册。如 

公司知道该公司没有须登记人士或须登记法律实体，须在登记册注明此事。有 

关须在重要控制人登记册注明的额外事项的示例，请参阅附件 C。 

 

 

 

 

                              

2
有关“执法人员”查阅登记册的事宜及“执法人员”的定义，请参阅《指引》第 8.1.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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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谁是公司重要控制人 

 

3.1重大控制权 

某人如符合下述 5个条件
3
中的 1个或以上条件，即对公司有重大控制权： 

⚫ 该人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2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如该公司没有股本，该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分摊该公司 25%以上的资本或分享该公司 25%以上的利润的权利 

⚫ 该人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25%以上的表决权 

⚫ 该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委任或罢免该公司董事局的过半数董事的权利 

⚫ 该人有权利或实际上对该公司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 

⚫ 该人有权利或实际上对某信托或商号的活动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而该

信托或商号并不是法人，但该信托的受托人或商号的成员(以其作为信托受托人或

商号成员的身分)，就该公司而言符合首 4个条件中的任何 1个条件 

附件 B以图例说明成为重要控制人所须符合的条件。 

详情请参阅第 10及 11章。 

 

 

 

 

 

 

 

 

 

 

 

 

                               

3
请参阅《公司条例》新订附表 5A第 1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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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就重要控制人进行调查及取得资料的责任 

 

4.1采取合理步骤 

4.1.1公司采取合理步骤识别其重要控制人 

 

 

 

 

 

 

 

 

 

 

 

 

 

 

 

 

4.1.2公司宜就已采取的步骤备存记录。 

4.2采取合理步骤 

4.2.1 如某公司知道或有合理因由相信，某人是该公司的重要控制人，该公司须在知 

道或相信此事(以较先发生者为准)后 7日内，向该人发出通知。 

4.2.2 如某公司知道或有合理因由相信，某特定的人知道另一人是该公司的重要控制 

人及该人的身分，该公司须在知道或相信此事(以较先发生者为准)后 7日内， 

向该特定的人发出通知。 

4.2.3 有关第 4.2.1及 4.2.2段所述通知的示例，请参阅附件 D。 

检视所有可供查阅的文件及资料，

例如公司的成员登记册、组织章程

细则、股本说明、股东协议或其他

相关契诺或协议 

 

审视个人、法律实体及信托或商

号在公司持有的利益 

审视是否有证据显示存在共同安

排，或是否有证据显示有不同方

式持有而最终由同一人控制的权

利 

审视是否有证据显示存在共同安

排，或是否有证据显示有不同方

式持有而最终由同一人控制的权

利 

采取合理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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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在以下情况下，公司无须发出上文第 4.2.1及 4.2.2段所述的通知： 

⚫ 重要控制人是须登记人士，而该公司已获告知该人是公司重要控制人，以及

该人的所有所需详情已由该人或在该人知悉的情况下向该公司提供 

⚫ 重要控制人是须登记法律实体，而该公司已获告知该实体是公司重要控制

人，以及该实体的所有所需详情已提供予该公司 

 

第 5章 

把详情记入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5.1所需详情 

5.1.1公司须把其重要控制人的详情
4
记入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须登记人士如属自然人，所需详情为： 

⚫ 姓名 

⚫ 通讯地址(但不得为邮政信箱号码) 

⚫ 身分证号码或(如该人没有身分证)所持有的护照的号码和签发国家 

⚫ 该人成为该公司的须登记人士的日期 

⚫ 该人对该公司的控制的性质 

须登记法律实体的所需详情为： 

⚫ 名称 

⚫ 该法律实体在其成立为法团或组成的地方的注册编号(或等同于注册编号的

编号) 

⚫ 其注册办事处或主要办事处的地址 

⚫ 该法律实体的法律形式，以及管限该法律实体的法律 

⚫ 该法律实体成为该公司的须登记法律实体的日期 

⚫ 该法律实体对该公司的控制的性质 

 

 

                        

4
见《公司条例》新订附表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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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何时记入详情——须登记人士 

5.2.1 须登记人士的资料必须经确认后才可记入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5.2.2 公司须在须登记人士确认全部所需详情后 7日内，把该等详情记入重要控制 

人登记册。 

5.2.3 在下列情况下，须登记人士的所需详情视为已获确认： 

⚫ 该等详情是由须登记人士提供或获其确认；或 

⚫ 该等详情是在须登记人士知悉的情况下由另一人提供或获另一人确认 

5.3何时记入详情—须登记法律实体 

5.3.1 公司须在得知须登记法律实体的每项所需详情后 7日内，把该项详情记入重要 

控制人登记册。 

5.4控制的性质 

5.4.1 公司须把每名重要控制人因符合 5个条件(见第 3.1段)中的哪一个而成为重要 

控制人，记入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5.4.2在重要控制人登记册记入控制性质的建议用词，载于附件 E。 

5.5须注明的额外事项 

5.5.1重要控制人登记册不得留空。有关在不同情况下须在重要控制人登记册注明的

额外事项
5
，请参阅附件 C。 

 

第 6章 

保持重要控制人登记册资料更新的责任 

 

6.1须登记更改 

“须登记更改”指： 

⚫ 某人不再是重要控制人；或 

⚫ 某项更改，因而令记入重要控制人登记册的重要控制人的所需详情不正确或不完

整。 

 

                               

5
《公司条例》新订附表 5C载述在不同情況下須在重要控制人登记证明的额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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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发出通知 

6.2.1如某公司知道或有合理因由相信，就某重要控制人而言有须登记更改，该公司 

须在知道或相信此事(以较先发生者为准)后 7日内，向该重要控制人发出通 

知。这类通知的示例载于附件 F。 

6.2.2 如有以下情况，某公司无须发出上述通知：  

⚫ 就须登记人士而言，该公司已获告知该项更改，而有关资料已由该人或已在

该人知悉的情况下提供予该公司。 

⚫ 就须登记法律实体而言，该公司已获告知该项更改。 

6.3更新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6.3.1 如因情况有变而令记入重要控制人登记册的资料不再正确，公司必须更新登记 

册所载的资料。 

6.3.2 公司如无法即时记入新资料，须更新重要控制人登记册，注明旧有资料自哪天 

起不再正确，并述明持续进行的调查的情况。 

6.4何时计入须登记更改的详情——须登记人士 

6.4.1 公司须在须登记人士确认全部须登记更改的详情后 7日内，把该等详情记入重 

要控制人登记册。 

6.4.2 在下列情况下，须登记人士的须登记更改的详情视为已获确认： 

⚫ 该等详情是由须登记人士提供或获其确认；或 

⚫ 该等详情在须登记人士知悉的情况下由另一人提供或获另一人确认。 

6.5何时记入须登记更改的详情—须登记法律实体 

6.5.1公司须在得知须登记法律实体的每项须登记更改的详情后 7日内，把该等详情 

记入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6.6不再是重要控制人 

6.6.1重要控制人登记册内所有关乎某名重要控制人的记项，只可在该人不再是该公 

司的重要控制人的日期起计的 6年期间完结后予以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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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重要控制人登记册的备存地点 

 

7.1给予公司注册处处长的通知 

7.1.1 公司须将其重要控制人登记册备存于该公司的注册办事处或位于香港的地方。 

7.1.2 有关公司须将其重要控制人登记册备存所在的地方。 

⚫ 以符合指明格式(表格 NR2)；及 

⚫ 在该登记册首次在有关地方备存后的 15日内通知处长。 

表格 NR2载于附件 G。 

7.1.3 在下列情况，公司无须将其重要控制人登记册备存所在的地方通知处长— 

⚫ 重要控制人登记册自开始存在时起，以时刻备存于该公司的注册办事处；或 

⚫ 重要控制人登记册自开始存在时起，以时刻备存于该公司的成员登记册在紧

接 2018年 3月 1日前并一直备存所在的同一地方，而该公司已将该成员登记

册备存的地方以指明表格通知处长。 

7.1.4原有公司重要控制人登记册备存地点的申报规定 

情况 重要控制人登记册的备存地点 需否交付表格 NR2登记？ 

A 登记册备存于该公司的注册办事处 × 

B 

登记册并非备存于该公司的注册办事处，而是备

存于成员登记册备存所在的同一地方，同时该公

司已在表格 NR2 通知处长成员登记册的备存地

点。 

× 

C 
登记册备存于该公司的注册办事处或成员登记

册备存地方以外的地方 
√ 

7.2备存地点有所更改 

7.2.1 如重要控制人登记册备存所在的地方有所更改，公司须— 

⚫ 以符合指明格式(表格 NR2)；及 

⚫ 在更改后的 15日内通知处长 

7.2.2 如重要控制人登记册是备存于公司的注册办事处，而有关更改是因该注册办事

处的地址有所更改所致，则无须通知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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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章 

查阅及更正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8.1执法人员查阅 

8.1.1 公司须应执法人员为执行关乎防止、侦测或调查洗钱或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的职 

能的目的而作出的要求，在任何合理时间，并于该公司的重要控制人登记册所 

备存的地方，提供该登记册以供该人员查阅，并准许该人员复制或复印该登记 

册。 

执法人员包括下述各政府部门或法定团体的人员—— 

⚫ 公司注册处 

⚫ 香港海关 

⚫ 香港金融管理局 

⚫ 香港警务处 

⚫ 入境事务处 

⚫ 税务局 

⚫ 保险业监管局 

⚫ 廉政公署 

⚫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8.1.2 公司亦须应公司注册处人员为确定有关备存重要控制人登记册的规定
6
是否已 

获遵从的目的而作出的要求，在任何合理时间，并于该公司的重要控制人登记 

册所备存的地方，提供该登记册以供该人员查阅，并准许该人员复制或复印该 

登记册。 

 

 

 

 

 

                               

6
《公司条例》第 12 部新订第 2A 分部已订明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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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重要控制人查阅 

8.2.1 凡任何人的姓名或名称被记入重要控制人登记册为公司的重要控制人，即有权 

以订明方式要求—— 

⚫ 免费查阅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 在缴付订明费用后，获提供重要控制人登记册的文本 

8.2.2 有关查阅重要控制人登记册的要求，可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向有关公司提出。公 

司须因应要求，在办公时间内提供上述登记册以供查阅。提供登记册文本的收 

费是每 10个记项 5元
7
。 

8.2 重要控制人查阅 

8.2.1 凡任何人的姓名或名称被记入重要控制人登记册为公司的重要控制人，即有权 

以订明方式要求 

⚫ 免费查阅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 在缴付订明费用后，获提供重要控制人登记册的文本 

8.2.2 有关查阅重要控制人登记册的要求，可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向有关公司提出。公 

司须因应要求，在办公时间内提供上述登记册以供查阅。提供登记册文本的收 

费是每 10个记项 5元 7。 

8.3登记册的更正 

8.3.1 如有以下情况，公司、公司的重要控制人或感到受屈的人可向原讼法庭申请更 

正公司的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 某人的姓名或名称被错误记入该登记册，或从该登记册略去；或 

⚫ 某人已不再是该公司的重要控制人一事，没有记入该登记册，或在将该事记

入该登记册一事上，出现不必要的延迟。 

 

 

 

 

 

                          

7
有关进一步详情，请参阅《公司纪录(查阅及提供文本)规例》(第 622I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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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章 

主要责任及罪行
8 

 

9.1公司的主要责任 

就遵从有关重要控制人登记册的新规定，广义来说，公司负有下述责任— 

⚫ 在公司的注册办事处或某订明地方备存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 采取合理步骤以识别公司的每名重要控制人，包括发出通知并取得关于他

们的所需详情 

⚫ 将重要控制人的所需详情记入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 保持重要控制人登记册内的所需详情更新 

⚫ 提供重要控制人登记册予执法人员查阅并复制或复印该登记册 

9.1.1 凡未有履行上述责任，即属刑事罪行。有关公司及其每名责任人可各处第 4级 

罚款(即 25,000元)。如情况适用，另每日各处罚款 700元。 

9.2通知的收件人的责任 

任何人接获公司就重要控制人登记册发出的通知后，须在该通知的日期起计 1 个月内

遵从该通知所述明的规定。 

9.2.1 未有在通知的日期起计 1个月内遵从通知所载的任何规定，即属刑事罪行。通 

知的收件人及每名有关连人士
9
(如有的话)，可各处第 4级罚款(即 25,000 

元)
10
。 

 

                           

8
本章未能尽列所有新规定及罪行。有关详情请参阅《公司条例》第 12 部新订第 2A 分部。 

9 
“有关连人士”的涵义见《公司条例》第 653G 条。有关连人士的例子： (a)如通知的收件人是法人团

体，通知的收件人的高级人员或幕后董事如授权、准许或参与不遵从通知所载的规定，即属有关连人士；

(b)如通知的收件人是并非法人团体的法律实体，通知的收件人中类似法人团体的高级人员或幕后董事的

人员，如授权、准许或参与不遵从通知所载的规定，即属有关连人士。 

10 
《公司条例》第 653ZA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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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关于虚假陈述的罪行 

(a) 任何人如在重要控制人登记册中，明知或罔顾实情地作出一项在任何要项上具误

导性、虚假或具欺骗性的陈述；或 

(b) 任何人如在对公司的通知作出的回覆中，明知或罔顾实情地作出一项在要项上具

误导性、虚假或具欺骗性的陈述，或提供任何在要项上具误导性、虚假或具欺骗性的

资料，该人即属犯罪
11
—— 

⚫ 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 300,000元及监禁 2年；或 

⚫ 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第 6级罚款(即 100,000元)及监禁 6个月。 

 

第 10章 

有重大控制权的条件
 

 

10.1有重大控制权的条件
12
 

10.1.1 如某人符合本指引第 3.1段指明的五个条件中一个或以上的条件，则该人对公 

司有重大控制权。 

10.2条件(a)：该人直接或间接持有重大 

(i) 如该公司有股本－该公司 2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 

(ii) 如该公司没有股本－分摊该公司 25%以上的资本或分享该公司 25%以上的利润(视 

情况而定)的权利。 

10.2.1 就有股本的公司而言 

⚫ 公司的成员登记册内的资料，会显示是否有人直接持有 25%以上的已发

行股份 

⚫ 在计算股权时，须包括所有已发行股份，即使公司有不同类别的股份 

 

 

                           

11
《公司条例》第 895 及第 653ZE 条 

12
请参阅《公司条例》新订附表 5A第 I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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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就没有股本的公司而言 

⚫ 假如组织章程细则容许分配利润或资本，则任何人如持有分摊该公司

25%以上的资本或分享该公司 25%以上的利润的权利，即符合本条件 

⚫ 假如组织章程细则没有容许分配利润或资本，则公司没有任何重要控制

人符合本条件。不过，该公司可能有符合第 3.1段中一个或以上其他条

件的重要控制人 

10.3条件(b)：该人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25%以上的表决权 

10.3.1 公司表决权是指成员就其股份而获赋予在成员大会上就所有事宜或大致上所有 

事宜表决的权利。 

10.3.2 不同类别的股份可能附带不同的权利。有些股份可能没有附带表决权。该等资 

料多会载于公司的组织章程细则内。 

10.3.3 如公司股份由其成员直接持有，而股份附带的表决权亦清晰，则成员登记册连 

同公司的组织章程细则订定的表决权条文，可让公司得知是否有任何人直接 

持有公司 25%以上的表决权。 

10.4条件(c)：该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委任或罢免该公司董事局的过半数董事的权利 

10.4.1 公司须考虑是否有人持有委任或罢免在董事局会议上就所有事宜或大致上所有 

事宜持有过半数表决权的董事的权利。如该公司每名董事在董事局会议上均 

有一票，便易于计算。 

10.4.2 也许会有一些情况，不同的董事有不同的表决权，或某人有权投决定票。这些 

资料通常载于公司的组织章程细则。在该等情况下，公司必须考虑是否有人 

持有委任或罢免在董事局会议上持有过半数表决权的董事的权利。 

10.5条件 (d)：该人有权利或实际上对该公司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 

10.5.1 任何人如符合本指引第 3.1段所述对公司有重大控制权的首 3项条件的其中一 

项或以上，则该公司无须考虑该人是否符合本条件，亦无须在重要控制人登 

记册内另行注明。 

10.5.2 凡某人能确保公司一般会接纳其要求的活动，这可显示为「重大影响力」。 

10.5.3 凡某人能指示公司的活动，这可显示为「控制」。 

10.5.4 对公司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的权利— 

⚫ 是指某权利如获行使，会导致实际上对公司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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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而不论该人事实上有否行使该权利；及 

⚫ 可因公司的组织章程细则、股东协议或某些其他协议，以及附于该人所

持股份的权利而产生。 

10.5.5 如某人就公司经营业务的决定(例子如下)有绝对决定权或否决权，即可能有权 

利对公司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 

⚫ 采纳或修改公司的业务计划 

⚫ 更改公司的业务性质 

⚫ 向借款人额外借款 

⚫ 任免行政总裁 

10.5.6 在考虑某人是否实际上对公司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时，须顾及该人与 

公司及负责管理公司的其他人的所有关系，以确定那些关系的累积效果是否 

令该人实际上能对公司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 

10.5.7 实际上对公司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的人的例子如下 

⚫ 对该公司的管理有重大程度参与的人，例如某人并非董事局成员，但却

经常被咨询董事局的决定，而其意见亦会影响董事局的决定。这可包括

《公司条例》第 2条所界定的「幕后董事」。 

⚫ 当持有过半数表决权的成员进行表决时，一向都按照某人的建议来表

决。这人可能是公司的创办人，不再持有该公司的主要股权，但他向其

他成员提出如何表决的建议，却常获听从。 

10.5.8 某些职责或关系本身并不足以令某人被视为对公司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 

制。例子如下- 

⚫ 该人以专业身分提供意见，例如律师、会计师或税务顾问 

⚫ 该人是根据第三者商业财务协议与公司交易，例如借款人 

10.5.9 但在以下情况，如某人在公司有上文第 10.5.8 段所述的职责或所述的一类关 

系，则可能会是对该公司有重大影响力的人 

⚫ 该职责或关系在要项上与一般人所理解的有所不同，或该职责或关系存

在与一般人所理解的显著不同的特性；或 

⚫ 该职责或关系构成该人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的其中的一个机会

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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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条件(e)：该人有权利或实际上对某信托或商号的活动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 

制，而该信托或商号并不是法人，但该信托的受托人或商号的成员(以其作为信托 

受托人或商号成员的身分)，就该公司而言符合首四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 

10.6.1 公司须考虑是否有信托或商号符合上文所述条件(a)至(d)中的一个或以上的条 

件— 

⚫ 如有符合，其重要控制人登记册应显示有关受托人或商号成员(视乎情况

而定)是该公司的重要控制人 

⚫ 然后，该公司必须考虑是否有任何个人(并非有关受托人或成员)或法律

实体有权利或实际上对有关信托或商号的活动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

控制 

⚫ 如有上述个人的情况，该人则是该公司的重要控制人，其详情亦必须载

于该公司的重要控制人登记册内 

⚫ 如有上述法律实体的情况，该公司应继续探讨有关的拥有权链状架构，

并采取步骤以识别是否有持有该法律实体多数拥有权的须登记人士。见

第 11.5 段 

10.6.2 凡某人能确保某信托或商号一般会接纳其要求的活动，这可显示为「重大影响 

力」。 

10.6.3 凡某人能指示某信托或商号的活动，这可显示为「控制」。 

10.6.4 如某人有权利对某信托或商号的活动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而该某信 

托或商号是公司的重要控制人，则不论该人事实上有否行使该权利，也可导 

致该人成为公司的重要控制人。 

10.6.5 如某人有权利指示或影响某信托或商号如何进行活动，该人可被视作有权利对 

该信托或商号发挥或行使重大的影响力或控制。有关权利包括 

⚫ 任免任何受托人或合伙人 

⚫ 指示资金或资产的分配 

⚫ 指示信托或商号的投资决定 

⚫ 修改信托或合伙人契据 

⚫ 撤销信托或终止合伙 

10.6.6 任何人如经常参与某信托或商号的运作，该人有可能对该信托或商号发挥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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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例如 

⚫ 某人如就信托或商号的活动向受托人或商号的成员发出指令，而有关指

令一般都会获得遵从。 

⚫ 就信托的活动积极作出指示的财产授予人或受益人。 

10.6.7 某些职责或关系本身并不足以令某人被视为对信托或商号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 

力或控制。例子如下 

⚫ 该人以专业身分提供意见，例如律师、会计师或税务顾问 

⚫ 该人是根据第三者商业财务协议与公司交易，例如借款人 

10.6.8 但在以下情况，如某人在信托或商号有上文第 10.6.7段所述的职责或所述的 

一类关系，则可能会是对该信托或商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 

⚫ 该职责或关系在要项上与一般人所理解的有所不同，或该职责或关系存

在与一般人所理解的显著不同的特性；或 

⚫ 该职责或关系构成该人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的其中的一个机会

或途径。 

 

第 11章 

有关拥有权的其他安排 

 

11.1共同权益 

11.1.1 如两名或多于两名人士持有一间公司相同的股份或权利，则他们每人均须视为 

持有该股份或权利。因此，如他们共同持有某公司 25%以上的股份或表决 

权，则他们每人均须记入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11.2共同安排 

11.2.1 共同安排是指两名或多于两名人士安排以事先决定的方式，共同行使他们在一 

间公司所持有的所有股份或权利或大致上所有该等股份或权利。他们每人均 

须视为持有他们合共持有的股份或权利的总数。因此，如有关安排涵盖 25% 

以上的股份或表决权，则有关安排的各方均须记入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11.2.2 共同安排可能涵盖委任或罢免持有过半数董事局表决权的董事。在该等情况 

下，有关安排的各方均须记入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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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由代名人持有股份 

11.3.1 由代名人为另一人持有的任何股份，须视为由该另一人持有。如该代名人持有 

该公司 2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该另一人须记入登记册。 

11.3.2 如该代名人代表某法律实体行事，该公司须继续采取步骤，以识别是否有持有 

该法律实体多数拥有权的须登记人士。请参阅第 11.5段。 

11.4其他人控制的权利 

11.4.1 如某人 

(X)控制某项权利，则该项权利须视为由该人(X)所持有，而非由持有该项权

利的人(Y)所持有，除非后者 

(Y)也控制该项权利。 

11.4.2 如根据某人(X)与另一人之间的安排，某项权利— 

⚫ 只可由该人(X)行使； 

⚫ 只可按照该人(X)的指示或指令而行使；或 

⚫ 只可在该人(X)同意或赞同下行使 

则该人(X)控制该项权利。 

11.5间接持有股份或权利 

11.5.1 公司的股份或权利可以间接持有。如某人在某法律实体(A实体)中有“多数利 

益”，并符合以下条件，则属于这种情况： 

⚫ A实体持有该公司的股份或权利；或 

⚫ A实体属某连锁法律实体的部分，但并不是该连锁中的最后一个实体，

而：  

—该等法律实体之中的每个实体(在该连锁中的最后一个实体除外)，在

该连锁中紧接其下的实体中有“多数利益”；以及 

—该连锁中的最后一个实体持有该公司的股份或权利。 

请参阅附件 B图 4所示间接持有公司权益的例子。 

11.5.2 在以下情况，某个人或法律实体属在某法律实体中有多数利益— 

⚫ 该人或实体持有该法律实体的过半数表决权 

⚫ 该人或实体是该法律实体的成员，并有权委任或罢免该法律实体董事局

的过半数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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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人或实体是该法律实体的成员，而根据与该法律实体的其他成员的协

议，该人或实体单独控制该法律实体的过半数表决权；或 

⚫ 该人或实体有权利或实际上对该法律实体发挥或行使具支配性的影响力

或控制 

11.6附于作为保证而持有的股份的权利 

11.6.1 就作为保证的股份而言，如有下列情况，该等股份会视为是由提供该等股份作 

为保证的人持有： 

⚫ 附于该等股份的权利只可按照提供该等股份作为保证的人的指示而行使

（但如行使该等权利是为了保存有关保证的价值，或是为了将有关保证

套现，则属例外）；或 

⚫ 持有上述股份作为保证，是关乎作为正常业务活动的一部分而批出贷款

（例如因业务需要而向银行获取贷款），而附于该等股份的权利只可为提

供该等股份作为保证的人的权益而行使（但如行使该等权利是为了保存

有关保证的价值，或为了将有关保证套现，则属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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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重要控制人登记册的示例 

情况 A 

某公司只有一名股东陈大大。他实益拥有该公司 100%的股份。陈先生符合条件(a)，其详

情须如下表所示，记入重要控制人登记册(记项 1)。 

记

项 

计入日期 须登记人士姓名

/法律实体名称 

详情 备注/

注释 

1 2018年 3

月 2日 

陈大大 (a)通讯地址：九龙弥敦道 2000号 11楼 10

室 

(b)香港身份证号码： AA234567(8)  

(c)成为须登记人士的日期：2018年 3月 1 

日  

(d)对公司的控制性质：陈大大持有公司

2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指定代表 

记

项 

计入日期 姓名/名称（职

位） 

联络资料  

1 2018年 3

月 2日 

陈大豪（本公司

董事） 

(a) 地址：（本公司董九龙弥敦道 2000号

事）11楼 10室 

(b) 电话号码:1111-1111  

(c) 传真号码: 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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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B 

某公司由一对夫妻拥有。丈夫何英俊持有该公司 51%的股份，而妻子吴美丽则持有该

公司 49%的股份。两人均符合条件(a)，他们的详情须如下表所示，记入重要控制人登

记册(记项 1及 2)。 

记

项 

计入日期 须登记人士姓名

/法律实体名称 

详情 备注/

注释 

1 2018年 3

月 7日 

何英俊 (a)通讯地址：香港湾仔道 1001号 20楼 A

室 

(b)香港身份证号码：AA123456(7)  

(c)成为须登记人士的日期：2018年 3月 1

日 

(d)对公司的控制性质：何英俊持有公司

2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2 2018年 3

月 7日 

吴美丽 (a)通讯地址：香港湾仔道 1001号 20楼 A

室 

(b)香港身份证号码：AA345678(9)  

(c)成为须登记人士的日期：2018年 3月 1

日 

(d)对公司的控制性质：吴美丽持有公司

2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指定代表 

记

项 

计入日期 姓名/名称（职

位） 

联络资料  

1 2018年 3

月 7日 

黄何会计师事务

所(会计专业人

士) 

(a) 地址：香港柴湾柴湾道 900号好运大

厦 4楼 400室 

(b) 电话号码:1111-1111  

(c) 传真号码: 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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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C 

某公司只有一名股东，为 ABC Profits Limited。ABC Profits Limited持有该公司的

100%股份，而 ABC Profits Limited由李大龙个人实益拥有。由于 ABC Profits Limited

是该公司的股东，并因符合条件(a)(即直接持有该公司 2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而对该公司

有重大控制权，因此是该公司的须登记法律实体。由于李大龙符合条件(a)(即间接(透过

ABC Profits Limited)持有该公司 2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因此他是该公司的须登记人

士。ABC Profits Limited 和李大龙的详情须如下表所示，记入重要控制人登记册(记项 1

及 2)。 

记

项 

计入日期 须登记人士姓名

/法律实体名称 

详情 备 注 /

注释 

1 2018年 3

月 7日 

ABC Profits 

Limited 

(a)通讯地址：香港湾仔道 1001号 20楼 A

室 

(b)香港身份证号码：AA123456(7)  

(c)成为须登记人士的日期：2018年 3月 1

日 

(d)对公司的控制性质：何英俊持有公司

2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记

项 

计入日期 须登记人士姓名

/法律实体名称 

详情 备 注 /

注释 

2 2018年 3

月 7日 

李大龙 (a)通讯地址：香港柴湾道 3000号丰盛大厦

19楼 19室 

(b)香港身份证号码：AA200200(0) 

(c)成为须登记人士的日期：2018年 3月 1

日 

(d)对公司的控制性质：李大龙间接持有公

司 2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指定代表 

记

项 

计入日期 姓名/名称（职

位） 

联络资料  

1 2018年 3

月 7日 

陈李张律师事务

所（法律专业人

士） 

(a) 地址：香港香港仔黄竹坑道楼 1000号

永青大厦 1010室 

(b) 电话号码:1111-1111  

(c) 传真号码: 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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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符合作为须登记人士及须登记法律实体的条件的示例 

图 1及图 2：符合条件作为须登记人士的例子 

 

图 1： 

甲和乙均为 A公司的须登记人士。 

                                              50%                  50% 

 

 

 

图 2： 

甲为 B公司的须登记人士，但乙、丙 

及丁并非该公司的须登记人士。 

                                        26%       25%      24%      25% 

 

 

图 3：在同一连锁拥有权中不同公司的须登记人士及须登记法律实体的例子 

 

 

                                                               100% 

C公司的重要控制人登记册：甲为须登记人士。 

 

 

B公司的重要控制人登记册：甲为须登记人士，                     100% 

而香港 C公司为须登记法律实体。 

 

A公司的重要控制人登记册：甲因透过 B公司                       100% 

及 C公司持有 A公司的权益而成为须登记人士。 

香港 B公司则为须登记法律实体。 

甲 乙 

香港 A 公司 

甲 乙 

香港 B 公司 

丙 丁 

甲 

香港 C 公司 

(须登记法律实体) 

香港 B 公司 

(须登记法律实体) 

香港 A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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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须登记人士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权益的其他例子 

 

 

 

                                                       100% 

 

 

                                                 100% 

E公司的重要控制人登记册：甲为须登记 

人士，而 F公司则为须登记法律实体。                                     20% 

 

 

D公司的重要控制人登记册：甲因直接持 

有 D公司的权益，以及透过 E公司及 F公 

司间接持有 D公司的权益累积，而成为须 

登记人士。 

 

E公司则为须登记法律实体。 

 

 

 

 

 

 

 

 

 

 

 

甲 

F 公司 

(非香港公司) 

香港 E 公司 

(须登记法律实体) 

香港 D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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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某人并非须登记人士的例子 

 

 

 

 

 

 

 

 

 

G公司的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甲为须登记人士。 

 

H公司则为须登记法律实体。 

 

透过 H上市公司持有 G公司权益的个人，并非 G公司的须登记人士。G公司无需调查是否

有任何人士透过 H公司对公司有重大控制权。 

 

 

 

 

 

 

 

 

 

 

 

 

？？？ 

H 上市公司 

香港 G 公司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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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须于重要控制人登记册注明的额外事项的示例 

公司须就不同情况在重要控制人登记册注明额外事项。现把该等事项的建议用词，载于下

文。 

 

情况 1：没有重要控制人
13 

公司如没有须登记人士或须登记法律实体，须在重要控制人登记册注明此事。 

“本公司知道，或有合理因由相信，本公司没有重要控制人。” 

 

情况 2：有未被识别的须登记人士
14
 

公司知道，或有合理因由相信，该公司有须登记人士，但在採取合理步骤后仍未能识别该

人。 

“本公司知道，或有合理因由相信，本公司有须登记人士，但未能识别该人。” 
15
 

 

情况 3：已被识别的须登记人士的详情未获确认
16
 

公司已识别该公司的须登记人士，但该人的所需详情并未： 

⚫ 全部由该人提供或获该人确认；或 

⚫ 在该人知悉的情况下全部由另一人提供或获另一人确认。 

 

 

 

 

                                

13
新订附表 5C第 2 条。 

14
新订附表 5C 第 3 条。 

15
该公司如有多于一名未能识别的须登记人士，须在重要控制人登记册内就每名该等人士各别作出注明。 

16
新订附表 5C第 4 条。 



 

 

 31 / 51 

 

“本公司已识别本公司的须登记人士，即[请述明须登记人士姓名]，但该人的所需详情并

未全部获确认。” 
17 

 

情况 4：公司的调查持续进行中
18
 

公司正采取合理步骤，以确定该公司是否有须登记人士或须登记法律实体，而该公司并未

完成有关工作。 

“本公司并未完成采取合理步骤，以确定本公司是否有重要控制人。” 

 

情况 5：重要控制人登记册内注明的事项已不再属真实
19
 

公司在重要控制人登记册内就上述情况 1、2、3或 4所注明的额外事项已不再属真实。 

请在登记册内就情况 1、2、3或 4(所注明事项)的记项的备注／注释栏中作注明如下： 

“该事项已由[日期]起不再属真实。” 

 

情况 6：向重要控制人或知道另一人是重要控制人的人发出的通知，未有在 1个月内获遵

从
20
 

(i) 向重要控制人发出通知 

公司已向所知道或有合理因由相信其为该公司须登记人士或须登记法律实体的人发出

通知(见附件 D所载通知(I)或(II))，但该人未有在 1个月内作出回覆。 

 

 

 

                              

17
该公司如有多于一名所须详情未获确认的须登记人士，须在重要控制人登认册内就每名该等人士各别作

出注明。 

18
新订附表 5C第 5 条。 

19
新订附表 5C第 6 条。 

20
新订附表 5C第 7 条。 



 

 

 32 / 51 

 

 “本公司已向所知道或有合理因由相信其为本公司须登记人士／须登记法律实体的人[请

述明该人姓名/名称]发出通知，但该人未有在该通知的日期起计 1个月内遵从该通知的规

定。” 
21 

(ii)向知道另一人是重要控制人的人发出通知 

公司已向所知道或有合理因由相信其为知道另一人是该公司重要控制人及其身分的人

发出通知(见附件 D所载通知(III))，但该人未有在该通知的日期起计 1个月内作出回

覆。 

“本公司已向所知道或有合理因由相信其为知道另一人是本公司重要控制人及其身分的人

[请述明该人姓名/名称]发出通知，但该人未有在该通知的日期起计 1个月内遵从该通知

的规定。” 

 

情况 7：向重要控制人或知道另一人是重要控制人的人发出的通知，在 1个月之后获遵从

22
 

(i) 向重要控制人发出通知 

公司已向所知道或有合理因由相信其为该公司须登记人士／须登记法律实体的人发出

通知(见附件 D所载通知(I)或(II))，该通知的所有规定在该通知的日期起计 1 个月之

后获遵从。 

“本公司已向所知道或有合理因由相信是本公司须登记人士／须登记法律实体的人，即

[请述明该人姓名/名称]发出通知，该人已在该通知的日期起计 1个月之后遵从该通知的

所有规定，遵从日期为[日期]。” 

(ii)向知道另一人是重要控制人的人发出通知 

公司已向所知道或有合理因由相信其为知道另一人是该公司重要控制人及其身分的人

发出通知(见附件 D所载通知(III))，该通知的所有规定在该通知的日期起计 1 个月之

后获遵从。 

                               

21
如公司发出超过一份该等通知，须如上文所述，在重要控制人登记册就每份该等通知各别作出额外事项

的注明。 

22
新订附表 5C第 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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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向所知道或有合理因由相信其为知道另一人是本公司重要控制人及其身分的

人，即[请述明该人姓/名称]发出通知，该人已在该通知的日期起计 1个月之后遵从该通

知的所有规定，遵从日期为[日期]。” 

 

情况 8：向有须登记更改的重要控制人发出的通知，未有在 1个月内获遵从
23 

公司已向所知道或有合理因由相信不再是重要控制人或其载于重要控制人登记册的详情已

有更改的人发出通知(见附件 F所载通知)，但该人未有在该通知的日期起计 1个月内作出

回覆。 

请在登记册内关于收件人的记项的备注／注释栏中作注明如下：  

“本公司已向所知道或有合理因由相信不再是重要控制人[或其载于重要控制人登记册的

详情已有更改]的人发出通知，但该人未有在该通知的日期起计 1个月内遵从该通知的规

定。” 

 

情况 9：向有须登记更改的重要控制人发出的通知，在 1个月之后获遵从
24
 

公司已如情况 8所述发出通知，该通知的所有规定在该通知的日期起计 1个月之后获遵

从。 

请在登记册内关于收件人的记项的备注／注释栏中注明如下： 

“本公司已向所知道或有合理因由相信不再是重要控制人[或其载于重要控制人登记册的

详情已有更改]的人发出通知，该人已在该通知的日期起计 1个月之后遵从该通知的所有

规定，遵从日期为[日期]。” 

 

 

 

 

 

                       

23
新订附表 5C第 9 条。 

24
新订附表 5C第 1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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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公司为识别其重要控制人而发出通知的示例 

(I) 向公司所知道或有合理因由相信其为须登记人士的个人发出的通知
25
 

 

［收件人］： 

［公司名称］(下称「公司」) 

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我们知道或有合理因由相信你是对公司有重大控制权的人。 

因此，现依据《公司条例》(第 622章)(下称《公司条例》)第 653Q条，要求你在本通

知的日期起计的一个月内提供下列有关你在公司的权益的资料： 

(1)你是否因符合附录所列的一个或以上条件而对公司有重大控制权。 

(2)如你确实有上述的重大控制权，请确认或改正下列有关你的详情，并提供任何遗漏

详情
26
： 

⚫ ［全名］ 

⚫ ［通讯地址，但不得为邮政信箱号码］ 

⚫ ［身分证号码；或如你没有身分证，则提供所持护照的号码和签发国家］ 

⚫ ［你成为公司的重要控制人的日期］ 

⚫ ［参照附录所列的条件，述明你对公司的控制的性质］ 

(3) (i)你是否知道有另一人因符合附录所列的一个或以上条件而对公司有重大控制权 

及其身分。 

(ii) 如你知道该人的身分，请提供你所知悉有关该人的上述详情(注)，并述明该

等详情是否在该人知悉的情况下提供。 

请注意，根据《公司条例》第 653ZA或 653ZE条(视属何情况而定)，凡不遵从本通知

的规定或在回覆中提供虚假资料，即属犯罪。 

                          

25
见《公司条例》第 653(P)2 条。 

26
述明公司所知的详情；或加插相关标题，供通知收件人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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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董事／公司秘书］［姓名］代行 

 

 

 

 

［日期］ 

附件：附录 

注：关于详情方面，你没有责任提供该人的身分证号码或所持护照的号码或签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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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对公司有重大控制权的条件 

某人如符合下述五个条件之中的一个或以上条件，即对公司有重大控制权- 

⚫ 该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2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如公司没有股本，该人直接或间

接享有分摊公司 25%以上资本或分享公司 25%以上利润的权利 

⚫ 该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25%以上的表决权 

⚫ 该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委任或罢免公司董事局的过半数董事的权利 

⚫ 该人有权利或实际上对公司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 

⚫ 该人有权利或实际上对某信托或商号的活动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而该信托

或商号并不是法人，但该信托的受托人或商号的成员(以其作为信托受托人或商号成员

的身分)，就公司而言符合首四个条件之中的任何一个条件 

(II) 向公司所知道或有合理因由相信其为须登记法律实体的法律实体发出的通知
27
 

 

［收件人］： 

［公司名称］(下称「公司」) 

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我们知道或有合理因由相信你是对公司有重大控制权的法律实体。 

因此，现依据《公司条例》(第 622章)(下称《公司条例》)第 653Q条，要求你在本通

知的日期起计的一个月内提供下列有关你在公司的权益的资料： 

(1)你是否因符合附录所列的一个或以上条件而对公司有重大控制权。 

(2)如你确实有上述的重大控制权，请确认或改正下列有关你的详情，并提供任何遗漏

详情
28
： 

 

 

                           

27
见《公司条例》第 653(P)2 条。 

28
述明公司所知的详情；或加插相关标题，供通知收件人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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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 ［如收件人为公司，则提供其公司注册编号及注册办事处地址］ 

⚫ ［如收件人并非公司，则提供其在成立为法团或组成的地方的注册编号(或等同于

注册编号的编号)；以及其注册办事处或主要办事处的地址］ 

⚫ ［你的法律形式及管限你的法律］ 

⚫ ［你成为公司的重要控制人的日期］ 

⚫ ［参照附录所列的条件述明你对公司的控制的性质］ 

(3) (i)你是否知道有另一人因符合附录所列的一个或以上条件而对公司有重大控制权 

及其身分。 

(ii) 如你知道该人的身分，请提供你所知悉下列有关该人的详情，并述明该等详

情是否在该人知悉的情况下提供： 

⚫ ［全名］ 

⚫ ［通讯地址，但不得为邮政信箱号码］ 

⚫ ［该人成为公司的重要控制人的日期］ 

⚫ ［参照附录所列的条件，述明该人对公司的控制的性质］ 

请注意，根据《公司条例》第 653ZA或 653ZE条(视属何情况而定)，凡不遵从本通知

的规定或在回覆中提供虚假资料，即属犯罪。 

 

［公司名称］ 

［董事／公司秘书］［姓名］代行 

 

 

［日期］ 

附件：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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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对公司有重大控制权的条件 

某人如符合下述五个条件之中的一个或以上条件，即对公司有重大控制权— 

⚫ 该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2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如公司没有股本，该人直接或间

接享有分摊公司 25%以上资本或分享公司 25%以上利润的权利 

⚫ 该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25%以上的表决权 

⚫ 该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委任或罢免公司董事局的过半数董事的权利 

⚫ 该人有权利或实际上对公司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 

⚫ 该人有权利或实际上对某信托或商号的活动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而该信托

或商号并不是法人，但该信托的受托人或商号的成员(以其作为信托受托人或商号成员

的身分)，就公司而言符合首四个条件之中的任何一个条件 

(III)向公司所知道或有合理因由相信其为知道有另一人为须登记人士及其身分的人发出

的通知
29
 

 

［收件人］： 

 

［公司名称］(下称「公司」) 

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我们知道或有合理因由相信你知道有另一人对公司有重大控制权及其身分。 

因此，现依据《公司条例》(第 622章)(下称《公司条例》)第 653R条，要求你在本通

知的日期起计的一个月内提供下列你所知悉有关公司权益的资料： 

(1)你是否知道有另一人因符合附录所列的一个或以上条件而对公司有重大控制权及其

身分。 

(2)如你知道该人的身分，请提供你所知悉下列有关该人的详情，并述明该等详情是否

在该人知悉的情况下提供： 

 

                           

29
见《公司条例》第 653(P)3条。 



 

 

 39 / 51 

 

⚫ ［全名］ 

⚫ ［通讯地址，但不得为邮政信箱号码］ 

⚫ ［该人成为公司的重要控制人的日期］ 

⚫ ［参照附录所列的条件，述明该人对公司的控制的性质］ 

请注意，根据《公司条例》第 653ZA或 653ZE条(视属何情况而定)，凡不遵从本通知

的规定或在回覆中提供虚假资料，即属犯罪。 

 

［公司名称］ 

［董事／公司秘书］［姓名］代行 

 

 

［日期］ 

附件：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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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对公司有重大控制权的条件 

某人如符合下述五个条件之中的一个或以上条件，即对公司有重大控制权- 

⚫ 该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2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如公司没有股本，该人直接或间

接享有分摊公司 25%以上资本或分享公司 25%以上利润的权利 

⚫ 该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25%以上的表决权 

⚫ 该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委任或罢免公司董事局的过半数董事的权利 

⚫ 该人有权利或实际上对公司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 

⚫ 该人有权利或实际上对某信托或商号的活动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而该信托

或商号并不是法人，但该信托的受托人或商号的成员(以其受托人或商号成员的身

分)，就公司而言符合首四个条件之中的任何一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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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将重要控制人的控制性质记入重要控制人登记册时建议采用的字眼 

就载于本指引第 3.1段内重要控制人可能符合的 5个条件
30
而言，以下为将控制性质记入

重要控制人登记册时建议采用的一些字眼。 

(I)条件(a) 

(a) 凡属有股本的公司，如任何人持有其 2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该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2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b) 凡属没有股本的公司，如任何人持有分摊其 25%以上的资本或分享其 25%以上的利

润的权利： 

“该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分摊公司 25%以上的资本或分享公司 25%以上的利润的权

利。” 

(II)条件(b) 

如任何人持有该公司 25%以上的表决权： 

“该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25%以上的表决权。” 

(III)条件(c) 

如任何人持有委任或罢免该公司董事局的过半数董事的权利： 

“该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委任或罢免公司董事局的过半数董事的权利。” 

(IV)条件(d) 

如任何人有权利或实际上对该公司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 

“该人有权利或实际上对公司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 

(V)条件(e) 

(a) 如有信托的受托人符合条件(a)至(d) 中的任何一项，并且有人有权利或实际上对

该信托的活动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则可按情况记入以下字眼： 

(i) “该人有权利或实际上对某信托的活动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而该

信托的受托人(以其作为信托受托人的身分)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25%以上的已发

行股份。” 

 

                                

30
《公司条例》新订附表 5A 第 1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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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该人有权利或实际上对某信托的活动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而

该信托的受托人(以其作为信托受托人的身分)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25%以上的表

决权。” 

(iii) “该人有权利或实际上对某信托的活动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而

该信托的受托人(以其作为信托受托人的身分)直接或间接持有委任或罢免公司董

事局的过半数董事的权利。” 

(iv) “该人有权利或实际上对某信托的活动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而

该信托的受托人(以其作为信托受托人的身分)有权利或实际上对公司发挥或行使

重大影响力或控制。” 

(b) 如有商号的成员符合条件(a)至(d)中的任何一项，并且有人有权利或实际上对该

商号的活动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则可按情况记入以下字眼： 

(v) “该人有权利或实际上对某商号的活动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而该

商号的成员(以其作为商号成员的身分)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25%以上的已发行股

份。” 

(vi) “该人有权利或实际上对某商号的活动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而

该商号的成员(以其作为商号成员的身分)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25%以上的表决

权。” 

(vii) “该人有权利或实际上对某商号的活动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而

该商号的成员(以其作为商号成员的身分)直接或间接持有委任或罢免公司董事局

的过半数董事的权利。” 

(viii) “该人有权利或实际上对某商号的活动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

而该商号的成员(以其作为商号成员的身分)有权利或实际上对公司发挥或行使重

大影响力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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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 

公司为更新其重要控制人登记册而发出通知的示例 

 

公司知道或有合理因由相信某人在记入重要控制人登记册内的详情已有更改而向该人发出

的通知
31
 

 

[收件人]： 

 

有关[公司名称](“公司”) 

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我们知道或有合理因由相信，你已不再对公司有重大控制权及/或你在公司的重要控制

人登记册内所载的详情已有一项(或多项)更改(“须登记更改”)。 

因此，现根据《公司条例》(第 622章)(下称《公司条例》)第 653U条，要求你在本通

知的日期起计的一个月内提供以下资料： 

(1)是否有发生任何该等须登记更改。就此而言，如果本文附录所载的条件并不适用于

某人，该人已不再对公司有重大控制权； 

(2)如有发生，该项(等)更改发生的日期；及 

(3)确认或改正以下详情，并提供下文任何遗漏之处： [列明在公司的重要控制人登记

册内所载的详情] 

请注意，根据《公司条例》第 653ZA或 653ZE条(视属何情况而定)，凡不遵从本通知

的规定或在回覆中提供虚假资料，即属犯罪。 

[公司名称] 

[董事/公司秘书][姓名]代行 

[日期] 

附件：附录 

 

                            

31
见《公司条例》第 653T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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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对公司有重大控制权的条件 

任何人凡符合以下 5项条件中的一项或多项条件，则对某公司有重大控制权： 

⚫ 该人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2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如该公司没有股本)该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分摊该公司 25%以上的资本或分享该公司 25%以上的利润的权利。 

⚫ 该人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25%以上的表决权。 

⚫ 该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委任或罢免该公司董事局的过半数董事的权利。 

⚫ 该人有权利或实际上对该公司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 

⚫ 该人有权利或实际上对某信托或商号的活动发挥或行使重大影响力或控制，而该信托

或商号并不是法人，但该信托的受托人或商号的成员(以其作为信托受托人或商号成员

的身分)就该公司而言符合首四个条件的任何一个条件。 

 

 

 

 

 

 

 

 

 

 

 

 

 

 

 

 

 

 



 

 

 45 / 51 

 

附件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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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均摘录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司注册处网站] 



 

 

 

 

 

 

 

 

 

 

 

 

 

 

香港九龙尖沙咀漆咸道南 45-51 号其士大厦 803 室 

深圳市宝安区宝民一路 215 号宝通大厦 24 楼 

400-030-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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